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18年12月新生注册

及2019年4月考试科目、论文、机务实践报名通知
各助学单位、全体考生：
    根据天津市考试院考试报名通知的安排要求，我院2018年12月高等自学考试报名工作将于近期开始，现将考试报名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新生注册时间：
2018年11月30日—12月5日（周五—周三），请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于此期间上午8：00—11:30,下午13：30—16:30之前携带相关报名材料到继续教育学院教务科（北教6-105）报名。新生报名注册所需材料：2张1寸近期免冠浅蓝色背景标准证件照片及电子版照片（要求以姓名加身份证号码命名，文件格式为jpg大小不超过20KB，宽*高为295*413PX，300dpi）、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一份，大专毕业证原件、复印件一份以及相关费用。 
费用预先存入支付宝，交费后不予退费。
二、考试科目报名时间：
2018年11月30日—12月5日（周末休息）     上午8：00—11:30,下午13：30—16:30
请高职考生（在校和已毕业）携带准考证到职业技术学院报名，乘务学院考生和社会考生到继续教育学院（北教6-105）报名。
凡需报考实践课程考核及毕业考核课程（即：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、实习等）本次将同时受理,报考论文需凭成绩单截图到继续教育学院（北教6-105），未参加2018年10月论文答辩的本次不予报名。

8字头考生报考互认科目需根据学校安排报考。

提示1：免考科目和互认科目必须通过正常报名，方能查询成绩，否则将影响毕业申请。

提示2：考生报考科目必须按要求到学校（或委托他人）报考，不允许考生自己网上操作，一旦出现不良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
提示3：请各位考生在12月5日前进入考生服务系统——申请箱，仅需核对报考科目是否正确，有无漏报、错报，不需要缴费，如有问题及时与教务科联系以便更正，否则出现不良后果自负。

提示4：由于需要统一整理、上报报考材料，所以截止时间较考试院网上公布时间有所提前，请各位考生按照本院通知时间办理，过时不候。

三、其他：
考生可登录http://www.zhaokao.net：“自学考试”参照考试院相关规定，同时考生可查询2018年10月份考试成绩和课程免考、互认等信息。考生在报名报考期间除登录招考资讯网外，还可拨打23769300进行电话咨询。

请各位考生遵守以上报名时间，逾期我院不予受理。
报名咨询电话：022-24092559       高自考QQ群：297413671
  320279674QQ32027967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教育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1月15日
